附件
“购房首付款补贴券”兑付领款单
GFQ2022***  （第一联 记账联）
    今领到宜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支付本人****于**年**月**日在****项目所购新建商品住房（房号：***号房，购房网签合同号：*** ，“购房首付款补贴券”编码：***）购房首付补贴款（大写）***元整（￥***元）。
请转入本人银行账户（开户银行:***,银行账号:***）。
领款人:

年   月   日
【声明：本人领取购房首付款补贴后，于税法规定的申报期限内如实申报个人所得税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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